
擬定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實施要點 
一、為有效推動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二、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擬定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擬定各該區域計畫，應邀集府內主管建設、都

市發展、土地、人口、財政、經濟、交通、農業、公共設施、觀光遊

憩、環境保護、文史及其他有關主管單位組成工作小組，建立溝通協

調平臺；並得委託有關機關、學術機構或專業顧問公司辦理規劃事宜。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設立區

域計畫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 

前項區域計畫委員會應於區域計畫草案提送審議前成立。 

四、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擬定、審議與公告程序均依區域計畫法

規定辦理 (如附件一) 。 

五、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除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依區域計畫法

第十五條規定辦理外，均應按區域計畫法第七條規定事項表明計畫

內容，並參考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規劃手冊研擬。 

六、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理各該區域計畫擬定、審議與公告過程，

應邀請機關團體及民眾參與(民間團體參考名單如附件二)，其辦理

方式如下： 

(一)區域計畫擬定前，應公告徵求意見三十日及舉辦座談會；任何

機關團體或民眾得於公告徵求意見期間，以書面載明名稱或姓

名及地址向該管機關提出意見，由該管機關納入擬定參考。 

(二)區域計畫擬定中，應針對重要議題，邀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召開機關協調會議。 

(三)區域計畫擬定後送各該管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公開展覽

三十天及舉行說明會；任何機關、團體或民眾得於公開展覽期

間，以書面載明名稱或姓名及地址向該管機關提出意見，由該

管機關參考審議。 

(四)區域計畫審議中，計畫內容涉及重大調整或經各級區域計畫委

員會決議者，應舉辦座談會。 



(五)前四款公告徵求意見、公開展覽及相關會議之日期及地點、計

畫辦理進度、審查結果、相關意見參採情形及其他有關資訊，

應以網際網路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且相關會議應作成紀

錄，併同公告徵求意見或公開展覽期間，就機關、團體及民眾

所提意見，應按議題逐一提出研處情形經整體考量後，納為計

畫擬定或審議參考。 



附件一：區域計畫擬定、審議與公告作業流程 

 先期規劃作業 

擬定工作計畫 

二手資料蒐集與調查 現況發展情形補充調查民眾/機關/團體意見 

資料分析與預測(§7Ⅰ（5）) 

發展課題及研擬對策 

計畫目標(§7Ⅰ（6）) 

規劃構想 

‧區域範圍(§7Ⅰ（1）) 

‧自然環境(§7Ⅰ（2）) 

‧發展歷史(§7Ⅰ（3）) 

‧區域機能(§7Ⅰ（4）) 

‧人口及經濟成長、土地使用、交通運輸

‧資源保育與開發 

‧上位及相關計畫 

‧城鄉發展模式(§7Ⅰ（7）) 

‧自然資源之開發及保育(§7Ⅰ（8）) 

‧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土地分區管制(§7Ⅰ（9）)

‧區域性產業發展計畫(§7Ⅰ（10）) 

‧區域性運輸系統計畫(§7Ⅰ（11）) 

‧區域性公共設施計畫(§7Ⅰ（12）) 

‧區域性觀光遊憩設施計畫(§7Ⅰ（13）) 

‧區域性環境保護設施計畫(§7Ⅰ（14）) 

‧實質設施發展順序(§7Ⅰ（15）) 

‧實施機構(§7Ⅰ（16）) 

完成規劃草案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9)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9) 

內政部核定(§9) 

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實施(§10) 

製定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圖(§15Ⅰ)

內政部核備(§15Ⅰ) 

實施管制(§15Ⅰ) 

準備 

階段 

規劃 

階段 

審議 

階段 

公告 

實施 

階段 

資料 

蒐集 

階段 

內政部營建署規劃

諮詢顧問 

(座談會) 

(協調會) 

(說明會) 

(座談會) 

(座談會) 



附件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理機關團體及民眾參與程序之民間團體參考

名單 

一、職業團體：包括工業團體、商業團體、自由職業團體等 

(一)工業團體：如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營造工程同業公會全國聯合

會及臺灣省工會等。 

(二)商業團體：如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中華民國不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不動產仲介經濟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

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臺灣省商業會、臺灣省建築開發商業

同業公會聯合會及臺灣省礦油商業同業公會聯合會等。 

(三)全國性自由職業團體：如中華民國都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臺灣省都

市計畫技師公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

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

合會、中華民國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及臺灣省建築師公會等。 

二、社會團體：包括學術文化團體、醫療衛生團體、宗教團體、體育團體、社會服

務及慈善團體、國際團體、經濟業務團體、同鄉、校友會及其他團體等 

(一)學術文化團體：如中華民國區域科學學會、中華民國都市計劃學會、中華民

國地區發展學會、中華民國專業都市改革組織、中華民國都市更新研究發展

協會、臺灣鄉村展望學會、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臺灣濕地學會及臺灣濕

地環境文化協會等。 

(二)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如臺灣濕地保護聯盟。 

(三)環保團體：如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及臺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等。 

(四)經濟業務團體：如中國土地改革協會及中國土地經濟學會等。 


